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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變電所裝置規則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7年4月10日

以經能字第10704602140號令廢止，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，

請查照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、行政院法規會、法務部、內政部消防署

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經濟部政策評估整合辦公室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

、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台

灣汽電共生協會、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、台灣風能協會、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

會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麥寮汽電公司、和平電力公司、新桃電力公司、國

光電力公司、長生電力公司、星元電力公司、星能電力公司、森霸電力公司、嘉

惠電力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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